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延期完成治理任务审批




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要求申请人补齐
                           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受理条件要求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退回窗口
            符合条件 ，提出初审意见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符合条件 

提出同意意见

决定
符合法定条件                                      不符合法定条件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书面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被限期治理单位提出申请





污染防治股岗位工作人员查


验申请人材料是否具有申请资格





不予受理





受理








污染防治股初审


（时限：1日内）





污染防治股负责人复审（时限：1日内）





报污染防治股主管局领导审批


（时限：1日内）





不予许可材料退回并书面说明理由


























准予许可


























告知与公示（时限：1日内）








